
公民與社會發展科 

常見問題 

 

問1：  公民與社會發展科的課程及公開評核在何時推行？ 
答1：  教育局於 2021 年 2 月 2 日至 3 月 2 日期間就「優化高中四個核心科目—

為學生創造空間和照顧學生多樣性」的方案進行學校問卷調查，所蒐集的

意見已供相關委員會考慮。《公民與社會發展科課程及評估指引（中四至中

六）》於 2021年 6月 1日通過，並已於 2021年 9月在中四級開始實施。 

 
問2：  公民與社會發展科是否不能採用議題探究的學與教方法？ 
答2：  議題探究是一種學與教策略，已應用於不同學科，公民與社會發展科也不

例外，教師可透過探究與課程相關的議題，協助學生建構知識、理解議題

的由來和發展、培養技能，以及建立正面價值觀和態度。 

 
問3：  公民與社會發展科的課程為何建議討論較成熟的議題？ 

答3：  專責小組在其最後報告建議新近或仍在發展當中的事件不適宜作探究之

用，這是考慮到探究問題是需要建基於客觀事實與知識，才可展開理性和

持平討論。而新近或仍在發展當中的時事，由於資訊未及全面，不但無助

學生整全地掌握事情脈絡，反而局限學生的思維／分析，甚至有所誤解。

有見及此，專責小組因而建議教師要選取具備客觀及可靠的資料的成熟議

題作教學之用，從而使課堂討論能在具備客觀事實基礎，以及理性和持平

態度的情況下進行，藉以協助學生建構知識。 

 
問4：  公民與社會發展科約 150小時的課時是否包括「內地考察」？ 

答4：  內地考察約佔 10 小時學習時數，這是針對學生在考察前後的學習要求。

例如考察前需要先行搜集及閱覽與考察主題相關的資料，作好考察的準

備；而在考察之後，亦要透過專題研習的方式，藉以總結考察所得與個人

反思。因此，該 10 小時學習時數不是前往內地考察的時間，亦不包括在

150小時的課時之內。 

 
問5：  學生是否必須到內地考察，學校可否按校本情況安排？ 

答5：  內地考察是公民與社會發展科課程的重要一環，學校及家長應盡量鼓勵學

生參與。教育局會為學校安排內地考察團，讓學生切身處地認識當下不同

面向的國情，以及國家的發展願景，學生可獲本局資助。詳情請參考相關

通函。 

 
 

 

 



問6：  內地考察的詳細安排，例如資源、考察地點、次數、日數的要求為何？  

答6：  公民與社會發展科的課程不會硬性規定內地考察團的日數及路線遠近，局

方會參考過往學生內地交流計劃的行程，安排配合課程宗旨的內地考察團

讓學校報名參加，學生亦可獲局方資助。學校可按其校本情況而決定安排

考察團的次數，惟每名學生在其高中學習階段只可獲局方資助一次參加內

地考察團的費用。局方已設計相關的學與教資源，協助教師指導學生進行

內地考察的專題研習，亦會舉辦專業培訓課程，藉以提升考察的效能。詳

情請參考相關通函。 

 
問7：  如果學生選擇不進行內地考察，會否影響其公開試的評級(甚至評為未達

標)？ 
答7：  內地考察是公民與社會發展科課程的重要一環，不應被視為學生的自選安

排。學校及教師務須強烈建議學生參與，讓學生設身處地了解國情和掌握

國家的最新發展。內地考察不會納入公開評核之內，故不會影響學生的公

開考試評級。若學生沒有參與內地考察，便會錯失與同學一起學習的寶貴

學習經歷。學生如有實際困難未能前往內地，學校須採用切實可行方法，

讓學生體驗國家發展。若學生因個別情况無法參與內地考察，應事先向學

校申請並取得批准。校方須按個別學生的實際情況及提出的理據審慎處

理。 

 
問8：  學生需於內地考察後進行專題研習，局方有沒有統一的評估準則？ 
答8：  學生需就參與內地考察進行專題研習，但成績不會納入公開評核之內，亦

不會有統一的報告表述格式、字數規限、評分準則等。學校可自行評核學

生在專題研習當中的表現，並以適當的方式反映。 

 
問9：  請問有關將學生內地考察的表現列入學校成績表、香港中學文憑考試證

書、學生學習概覽、甚至納入「大學聯合招生辦法」(JUPAS)申請中的比賽

或活動經驗及成就，具體詳情為何？ 
答9：  內地考察並不納入公開評核，但學生需就參與內地學習團進行專題研習，

學校可按照校本要求，自行評核學生在專題研習當中的表現，並採取適當

的方式，例如學生學習概覽、學校成績表，予以反映。 

 
問10：  公民與社會發展科的課程大綱傾向教授正面的內容，是否不符合以往強調

的「正反論證」？ 
答10：  公民與社會發展科的《課程及評估指引》要求學生掌握相關知識，從多角

度探究當代議題，並以實證為本和客觀持平的態度，作出合理判斷。所謂

的「正反論證」，只是學生提出其意見與判斷之前的其中一個推論過程。事

實上，並不是所有議題均應二元化地硬套「正反」兩面。此外，教師亦須

讓學生認識議題的發展背景和條件等。 

 
 

 



問11：  公民與社會發展科在國際的認受性會否受到影響？ 

答11：  現行學制高中課程推行逾十年，國際社會已對文憑試成績和水平有所認

識，而且給予甚高認受性；因此，香港中學文憑的國際認受性不會因為個

別科目的課程內容、評估模式，以及評核或匯報成績等級的改變而受到影

響。過往亦曾出現改動個別文憑試科目的課程及考評的情況，但其認受性

維持不變。考評局已在不同場合解釋香港中學文憑的國際認受性不會因為

個別科目而受影響。 
問12：  公民與社會發展科的公開考試成績為何只設「達標」或「未達標」？會

否考慮再增設「達標並表現優異」級別？  
答12：  公民與社會發展科的公開考試成績只設「達標」或「未達標」，旨在減輕學

生的學習壓力，從而為學生創造空間。有意見認為可參考應用學習科目的

成績匯報等級，在「達標」之上加設「達標並表現優異」。然而，公民與社

會發展科為必修必考的核心科目，後者則是選修科目，不設公開考試，評

核工作由個別課程提供機構負責，兩者性質並不相同。有關成績匯報的等

級事宜，局方會交予相關委員會再作討論。 
問13：  局方如何支援公民與社會發展科的推行？ 
答13：  公民與社會發展科的課程是參考通識教育科的課程宗旨及目標而予以精

簡，並非全新科目。為協助學校落實公民與社會發展科課程的教學工作，

本局會舉辦全新系列的教師專業發展課程，讓教師準確掌握公民與社會發

展科的理念、宗旨和教學法，以助他們清楚理解課程及評估要求。教育局

已為學校提供「適用書目表」，亦會持續為教師提供培訓課程和學與教資

源，以支援教師推行公民與社會發展科。 
問14：  公民與社會發展科能否用英文教學？學生能否使用英文撰寫考察報告？

教育局會否為非華語學生提供教材？ 
答14：  公民與社會發展科可以採用英語為授課語言，學生同樣可以英語撰寫前

往內地考察的專題研習報告。一如以往，教育局會繼續為非華語學生提

供適用的學與教材，供教師使用及參考。 
問15：  教育局指公民與社會發展科將設「課程監察」，透過視學及課程探訪監察

該科的學與教質素，教育局在監察方面有何明確的「準則／要求」？  
答15：  教育局一直通過各科的重點視學、課程探訪（包括公民與社會發展科）

等途徑，了解相關課程在學校的落實情況，包括教學內容及策略是否配

合課程宗旨和目標等，並為學校提供具體的專業意見，以支援學校持續

推展科目課程的工作。 
 

 

 

 

 

 

 

 

 



問16：  特殊學校的課程，尤其是公民與社會發展科會否提供相應的課程大綱予

學校作課程參考? 
答16：  基於「同一課程架構」的原則，特殊學校一般是依循本港學校課程的架

構，參考《小學教育課程指引》（試行版）、《中學教育課程指引》以及不

同科目的課程文件，發展切合學生學習能力和特性的校本課程及學與教

資源。在推行公民與社會發展科方面，特殊學校應參照該科的課程建議

主題與學習重點，按學生的能力和特殊學習需要而予以調適，並發展相

關的校本教材，以配合學生的情況。教育局會繼續透過各科的專業支

援，提升教師在校本課程規劃、課程調適及單元教學設計的能力，以促

進特殊學校推展公民與社會發展科。至於內地考察方面，倘有特殊學校

的學生因個別情況無法參與，學校可按情況彈性處理。 

 
 

 


